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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先後交據內政部會商有關機關併案議復，茲依所議核示如下：

　　（一）查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仨第十四條所稱徵收耕地地價按全年收穫總量二倍半計算之

　　　　　價格係為實施耕者有其田徵收耕地轉放農民承領之標準復查實施耕有其田條例台

　　　　　灣省施行細則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關於「都市計畫內未實施建設區域之耕地

　　　　　經徵收放領後如為發展都市建設或興辦公共事業所需者政府得依原放領地價收買

　　　　　變更使用」之規定其中所謂「依原放領地價收買」之原意僅適用於為發展都市建

　　　　　設或興辦公共事業時收買變更使用者為限。

　　（二）政府徵收放領耕地與上次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台灣省施行細則有關條文所規定之

　　　　　收買使用情形二者有所不同所有耕地之徵收應不論其屬於「實施都市平均地權範

　　　　　圍內」或為「都市計畫內」及「非都市計畫內」均應依土地法第二三九條規定辦

　　　　　理其已依法規定地價者依法定地價補償未經依法規定地價者則由該管縣市地政機

　　　　　關予以估定地價補償之。

　　（三）各級政府機關及各地農田水利會因公共事業需用放領公有土地時應依左列辦法處

　　　　　理：

　　　　　1.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共事業需用放領公地時

　　　　　 (1)該項放領公地如已繳清地價且經移轉登記為私有應依法辦理徵收。

　　　　　 (2)該項放領公地如尚未繳清地價移轉登記為私有應依法呈請撥用並於奉准撥用

　　　　　　　後由原放領機關就該核准撥用部份之放領公地退還承領農戶已繳之地價以收

　　　　　　　回其地上物及土地改良費等補償金應由需用土地機關償付又承領農戶已繳地

　　　　　　　價如因已列入實物土地債券保證基金無法退還該項無法退還之地價亦應由需

　　　　　　　用土地機關負擔。（ 3）　需用其他一般公有土地時仍依法辦理撥用。

　　　　　2.台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因水利工程需用放領公地時：

　　　　　 (1)該項放領公地如已繳清地價且經移轉登記為私有應依法申請徵收。

　　　　　 (2)該項放領公地如尚未繳清地價移轉登記為私有時應由需用土地之農田水利委

　　　　　　　員會商洽承領農戶補償其地上物及土地改良等費同意放棄承領權後申請原放

　　　　　　　領機關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價購至承領農戶所繳地價由原放領機關就

　　　　　　　農田水利會所繳地價中予以退還。農田水利會與承領農戶對地上物及土地改

　　　　　　　良等費補償價格協議不成時該水利委員會得申請原放領機關比照土地法第二

　　　　　　　○八條精神將該放領公地予以收回并依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由該水利委員會

　　　　　　　價購除承領農戶已繳地價予以退還外其地上物及土地改良費應依實際情形給

　　　　　　　予補償如有因耕地之收回而遭受撰失時併由需用土地之農田水利會予以補償

　　　　　　　。

　　　　　 (3)農田水利會依水利法第三條規定係公法人且所需土地係水利工程所必需可比

　　　　　　　照一般政府機關購買公地不受標售限制之前例准予以議價方式讓受。

　　　　　 (4)鑒於本案放領公地處理之困難及此後國家因興辦公共事業需用該項放領公地

　　　　　　　起見應由該省政府迅將該省放領公有耕地扶直自耕農實施辦法關於所有權移

　　　　　　　轉登記事項比照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予以修訂在該辦法修訂前如



　　　　　　　繼續放領公地時應於承領規約中增列「承領人於尚未繳清全部地價依法取得

　　　　　　　所有權以前國家因興辦公共事業需得隨時依原放領地價收回土地」一條以資

　　　　　　　補救。（ 5）　需用其他一般公有土地時應商請土地管理機關依法承購或承

　　　　　　　租。（二）　希知照。


